彈劾案文【公布版】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bookmark: _Toc524892367][bookmark: _Toc524895637][bookmark: _Toc524896183][bookmark: _Toc524896213][bookmark: _Toc524902719][bookmark: _Toc525066138][bookmark: _Toc525070828][bookmark: _Toc525938368][bookmark: _Toc525939216][bookmark: _Toc525939721][bookmark: _Toc529218255][bookmark: _Toc529222678][bookmark: _Toc529223100][bookmark: _Toc529223851][bookmark: _Toc529228247][bookmark: _Toc2400383][bookmark: _Toc4316178][bookmark: _Toc4473319][bookmark: _Toc69556886][bookmark: _Toc69556935][bookmark: _Toc69609809][bookmark: _Toc70241805][bookmark: _Toc70242194][bookmark: _Toc421794864][bookmark: _Toc422728946]蔡秋龍　花蓮縣玉里鎮鎮長，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任期自民國【下同】107年12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25日止，自111年3月9日停職)。
[bookmark: _Hlk227572879][bookmark: _Hlk226622040]案由：花蓮縣玉里鎮前鎮長蔡秋龍於任職期間，因其創立之宏羿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宏羿建設)需資金周轉，由其配偶（宏羿建設現任負責人）頻繁開立支票，向承攬花蓮縣玉里鎮公所工程標案之廠商尋求資金借貸。蔡秋龍身為一鎮之長，明知上述行為已嚴重悖離職務廉潔，卻未予規勸阻攔，反縱配偶與職務利害關係人發生私相借貸之實，此舉顯未謹守職務分際，嚴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相關規範。又於指派機要人員林○謙代理花蓮縣玉里鎮東豐里里長期間，長期挪用里長事務補助費以支應其個人公關及私人宴請費用，核有侵占公有財物之重大違失，除敗壞官箴外，更損害政府清廉形象及公信力至深，爰依法提案彈劾。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421794869][bookmark: _Toc422728951]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bookmark: _Toc421794870][bookmark: _Toc422728952][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被彈劾人係花蓮縣玉里鎮(下稱玉里鎮)第18屆鎮長，於107年12月25日就職，依地方制度法，對外代表花蓮縣玉里鎮公所(下稱玉里鎮公所)行使各自治事項，並負責綜理、督導玉里鎮公所各課室所有事務及施政決策權，被彈劾人於任職期間，為解決其創立之宏羿建設資金周轉問題，多次委由該公司負責人即被彈劾人配偶開立支票，向承攬玉里鎮公所工程之標案廠商借款，此舉顯未迴避與職務利害關係人間之私相借貸，嚴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相關規範。又於指派其親信司機(屬機要人員身分)林○謙代理花蓮縣玉里鎮東豐里(下稱東豐里)里長期間，長期挪用里長事務補助費(下稱補助費)以支應其個人公關及私人宴請費用，核有侵占公有財物之重大違失，相關違失事實及證據如下：
被彈劾人於玉里鎮鎮長任內透過其配偶及親信，頻繁與承攬玉里鎮公所大禹壘球場等多項工程標案之得標廠商私相借貸與資金往來，雖刑事部分難以論定具體不正利益之對價關係而獲判無罪，然其判決之認定尚不礙其行政違失之追究，其身為地方首長卻不知謹慎自持，行為明顯敗壞官箴，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行政違失情節重大。
被彈劾人所涉及之犯罪事實
與得標案廠商資金借貸部分：
被彈劾人於100年3月間在玉里鎮中正路○號開設宏羿建設並擔任負責人，雖於105年4月變更登記負責人為其妻徐○玲，惟渠仍為實際負責人，並由徐○玲負責管理帳目、開立票據，與李○溢於108年1月起任職玉里鎮公所清潔隊，於108年6月24日至110年6月3日工作指派（支援性質）經被彈劾人借調該所建設課任職，負責協助建設課，與被彈劾人來往關係密切。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壘球場運動設施興（整）計畫」（下稱：大禹壘球場標案）：
玉里鎮公所於108年間辦理大禹壘球場標案公開招標作業，由「鈺○營造有限公司」（陳○鑫係公司登記負責人）於108年12月30日以新臺幣（下同）267萬元得標；而陳○順為陳○鑫父親，係「○翔營造有限公司」(下稱○翔營造)（大禹壘球場標案工地負責人）；另大禹壘球場標案係由「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博○公司）負責設計監造，而林○慶為監造現場人員。
陳○順借款與被彈劾人，分別於109年1月13日、109年2月10日及109年3月16日自○翔營造臺灣企銀帳戶匯款96萬元（月息為1.6分）、148萬5,000元（月息為1分）及197萬元（無息）等3筆款項，至徐○玲之宏羿建設玉溪地區農會帳戶（下稱宏羿建設帳戶），並由徐○玲開立宏羿建設支票交付陳○順作擔保（上開借款分別於同年3月13日、3月2日、3月17日歸還100萬元、150萬元、197萬元），使被彈劾人與宏羿建設取得無息或低利息短期融資之不正利益。
「玉里鎮璞石公園熊館周邊暨舊游泳池改善計畫」（下稱：舊游泳池改善計畫標案）、「玉里璞石風情文化生活圏營造計畫-玉里鎮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下稱：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
玉里鎮公所於108年間辦理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舊游泳池改善計畫標案公開招標作業，由「順○工程行」（公司登記負責人為林○廷，林○廷之母蔡○玉則為實際負責人）分別於108年3月19日及108年8月20日以783萬元、112萬元得標。
被彈劾人、徐○玲與李○溢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收受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於108年7月5日，由李○溢至玉里鎮中智路○號蔡○玉住處，要求蔡○玉借款，表示若願意借錢給被彈劾人，所施作之標案，將來驗收、請款可順利進行之意，蔡○玉因工程延宕問題，基於對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之犯意，同意李○溢之要求，分别於108年7月5日借款90萬元（無息）、109年10月6日借款60萬元（無息）、109年10月22日借款100萬元（無息），再由李○溢持徐○玲開立支票交付蔡○玉。
110年1月5日被彈劾人透過李○溢再向蔡○玉要求借款150萬元，為蔡○玉所拒，被彈劾人、徐○玲與李○溢遂接續共同基於對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收受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由被彈劾人在玉里鎮中正路○號（即宏羿建設營業地址），向蔡○玉表示：「若願意借錢，以後路還很長，大家好配合」等語，表示願意借錢給被彈劾人，所施作之前開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標案，將來驗收、請款可順利進行之意，蔡○玉遂決定借款150萬元與被彈劾人（無息）。
以購地名義換取現金：於110年2月3日前之某時許，被彈劾人邀蔡○玉至其玉里鎮中正路○號住處，要求蔡○玉以1,500萬元代價購買徐○玲所有之玉里鎮中華路○號及○號房屋及土地（下稱中華路不動產：於108年7月20日取得價為900萬元），蔡○玉因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標案玉里鎮公所驗收後遲未付款，為求請款順利，接續基於對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答應被彈劾人之要求，並將上開借款轉為購買中華路不動產，約以總價1,000萬元完成交易，被彈劾人與其妻取得賣出中華路不動產溢價之不正利益共計100萬元。
「108年度玉里鎮路面鋪設工程」（下稱：路面鋪設工程標案）：
玉里鎮公所於109年間辦理路面鋪設工程標案公開招標作業，由「立○瀝青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莊○忠委請「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09年11月30日以393萬元得標，莊○忠則就路面鋪設工程標案中之瀝青部分協力施作。另路面鋪設工程標案亦由博○公司負責設計監造，而林○慶為監造現場人員。
莊○忠同意被彈劾人之要求，決定借款與被彈劾人，分別於109年6月29日、109年7月1日、109年8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09年12月28日分別由莊○忠之妻洪○珠與女兒莊○涵匯款200萬元、41萬8,200元（109年6月29日、同年7月1日實為合計1筆借款250萬元，預扣利息8萬1,800元，換算月息1分）、200萬元（宏羿建設另以支票支付利息11萬2,500元，月息1分）、200萬元（無息）、170萬元（無息）等4筆款項，至徐○玲之農會帳戶，並由徐○玲開立宏羿建設支票交付莊○忠，並由被彈劾人背書(上開借款於110年2月1日兌現清償完畢)。
「德武里苓雅部落擋土牆工程」（下稱：擋土牆工程標案）：
玉里鎮公所於109年間辦理擋土牆工程標案公開招標作業，由「上○諦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諦公司：黃○彥係公司登記負責人）於109年4月13日以622萬3,563元得標。另擋土牆工程標案亦由博○公司負責設計監造，而林○慶為監造現場人員。
擋土牆工程標案於109年7月23日報竣工後，因竣工認定問題遲未驗收，被彈劾人見狀認有機可乘，遂與徐○玲、李○溢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收受不正利益之犯意，於109年9月14日在上○諦公司借款100萬元。
另於109年10月28日，李○溢、被彈劾人又至花縣玉里鎮○號向黃○彥表示，希望能投資宏羿建設300萬元，然黃○彥當即拒絕，但因擋土牆工程標案玉里鎮公所遲未驗收，為求請款順利，向被彈劾人表示可借款200萬元，黃○彥遂於同日借款200萬元予被彈劾人（無息），匯款至宏羿建設帳戶。
「109年度玉水圳濕地公園環境改善工程」（下稱：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
邱○一為展○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展○營造)負責人前曾於108年12月間無償借貸被彈劾人150萬元，嗣玉里鎮公所於109年間辦理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決標，僅有展○營造投標，後由展○營造得標。
被彈劾人遂於109年12月28日核定底價，並於同年月29日同意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採議價辦理，而展○營造經議價後，於同日14時許以1,480萬元順利得標，邱○一並於110年1月5日匯款50萬元（無息）至被彈劾人指定帳戶。
展○營造於得標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後，因變更設計問題致工程延宕，要求邱○一無息借款50萬元，邱○一基於對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同意被彈劾人之要求，遂決定於110年8月5日借款與被彈劾人50萬元，並於同日匯款至被彈劾人指定帳戶。
小型工程案行收賄部分：
莊○圍以王○玉名義成立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加○工程），加○工程實際負責人為莊○圍。莊○龍係冠○行及昱○工程行負責人（110年6月間莊○龍因病逝世，目前由其子莊○豪承接經營）。古○德係千○企業社及○陽營造有限公司（下稱：○陽營造）登記負責人，實際負責人為莊○圍。上開公司於108年至110年6月間均係由莊○圍、莊○龍在玉里鎮民族街○號與○號所共同經營，並由莊○龍負責向玉里鎮公所承攬小型工程案件。
被彈劾人因需錢孔急，前曾於不詳時點，透過李○溢在玉里鎮不詳處所向莊○龍借款，莊○龍遂於109年間共借予被彈劾人4筆款項，分為20萬元、25萬元、25萬元、20萬元，均以現金交付，另於109年某不詳時點給予10萬元賄款，108年6月起向被彈劾人、李○溢要求將玉里鎮公所所能控制之小型工程施作項目發包予莊○圍、莊○龍所共同經營之千○企業社、昱○工程行、冠○行、加○工程及○陽營造等承作；被彈劾人與李○溢為向莊○龍借款與收受賄，遂利用小型工程案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之特性，基於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賄賂之犯意聯絡同意莊○龍之要求。
上述借款事實，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28號判決認定，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使法院確信被彈劾人具備「收受不正利益」之刑事犯罪對價關係，進而獲判無罪。然查，刑事犯罪與行政懲戒之判斷標準本屬有別，該案判決書亦明確指出：「即便蔡秋龍身為玉里鎮長卻不知謹慎自持、敗壞官箴，而與李○溢等人四處向得標廠商借款，明顯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然仍屬應予行政懲戒之問題」。顯見被彈劾人身為地方行政首長，卻長期與承攬公所標案之廠商私相借貸，其行為不僅造成利益衝突，更嚴重損害公務執行之公正性與廉潔形象。
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詢問被彈劾人有關不當借貸情事，其對借款事實坦承不諱，並自承該行為確有違行政倫理。被彈劾人雖仍有部分辯解卸責之詞，然亦明確表示：「這我知道，我沒意見，因為我當鎮長前都是當代表，我知道我是該避嫌。」、「我是覺得跟得標廠商借款並不好，但李○溢都跟我說我們又不是借沒利息的。」等語。然其明知應依法迴避，卻仍放任私營公司與標案廠商發生金錢往來。其雖辯稱借貸係有給付利息並償還，意圖脫免責任，然其知法犯法、心存僥倖之違失心態至為灼然，足徵其法紀觀念極其淡薄，上述辯詞亦難採信。
被彈劾人於任職鎮長期間，指派機要人員林○謙代理東豐里里長職務，將依法僅限用於里務因公支出、具嚴格公款性質之補助費，挪供支應其個人日常開銷及公關餐飲等私用。被彈劾人雖辯稱不知代墊款來源且誤認該款項為里長薪資，然依據法令及法院判決，補助費性質尚非屬個人薪給待遇，不得挪為私用，且私人費用本應由個人負擔，相關請款明細亦已清楚載明補助費餘額，花蓮地院判決亦明確表示被彈劾人具侵占公款之主觀犯意，其中飽私囊之舉，顯已嚴重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等相關規範，亦損害政府公信力至深。
被彈劾人涉及侵占補助費部分：
[bookmark: _Hlk227593309]林○謙於107年12月25日至111年2月28日間以玉里鎮公所機要人員進用並擔任被彈劾人專屬司機，於110年1月11日至111年1月23日間，因原東豐里里長因病去世，被彈劾人旋即指派林○謙代理東豐里里長一職。被彈劾人、林○謙皆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另徐○玲為被彈劾人妻子，平日負責協助被彈劾人管理開銷支出等花費，辦理記帳、作帳並彙整收支情形等事宜。
惟被彈劾人因財務狀況不佳需錢孔急，與徐○玲、林○謙均明知補助費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規定，屬於公款性質，僅得用於與該里有關因公支出之費用，竟共同基於侵占東豐里補助費之犯意聯絡，於110年2月起由被彈劾人與林○謙謀議將代理東豐里里長期間所核發之補助費，自林○謙設於中華郵政帳戶提領出專供被彈劾人支付個人日常開銷、個人公關等費用；而林○謙明知被彈劾人有侵占東豐里補助費之犯意，仍配合被彈劾人指示，將扣除東豐里辦公處水電、公務費用後所剩餘之補助費全數挪用以支付被彈劾人個人開銷，共同侵占公款總計為46萬8,000元，迄今被彈劾人均未歸還，足生損害玉里鎮公所對於補助費管理之正確性。另林○謙前自110年2月起至111年1月間依被彈劾人指示從東豐里補助費支付個人開銷，嗣後製作成收支明細交予徐○玲、被彈劾人核對，徐○玲基於與被彈劾人、林○謙共同侵占東豐里補助費之犯意，明知被彈劾人、林○謙有侵占公款不法情事，仍為渠等進行帳目核對，共同實行侵占犯行。
上述有關被彈劾人侵占補助費之犯罪事實，經花蓮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28號判決認定有罪在案。花蓮地院於判決理由中詳予審酌，認定被彈劾人對於侵占補助費之情事罪證明確，其具體有罪理由彙整如下：
[bookmark: _Hlk229489826]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4萬5千元。前項補助費，係指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111年5月4日修正前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規定撥付各村（里）長之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依上開函釋非屬村、里長個人之所得，應免納所得稅等旨，足認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並非屬於村（里）長個人之「薪給待遇」，而係提供作村（里）長處理村（里）事務之公有財物。至於該補助費之撥付方式，係由村（里）長具名領據核銷後，直接匯入村（里）長之個人帳戶，無礙於該補助費為公有公用之性質。又上開補助費撥付予村（里）長管領及支配後，是否用以支應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2項所定「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等項目，未有檢核機制以資查考，此應係會計作業基於對村（里）長之最大信任，及因應「公務所需」範圍寬廣，所為彈性、從寬認定之核銷方式，旨在免除村（里）長屢屢舉證證明上述補助費係提供公務使用之繁瑣，並不影響該補助費係屬「公款」之性質。故在不能證明該補助費並非使用於公務之情形，固可推定該補助費之使用符合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2項之規定。惟倘有確切證據證明該補助費係使用於與村（里）長職務毫無關連之支出，或直接中飽私囊，自屬違法，否則上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2項有關村（里）長事務補助費用途之規定，豈非形同具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91號判決意旨參照）。可知補助費係供里長做為里務使用之公有財物無疑。
被彈劾人與林○謙共同侵占東豐里之補助費：
林○謙於花蓮地院證稱：我在110年1月11日到111年1月23日間代理東豐里的里長，每個月有4萬5千元的補助費，2月間的時候，被彈劾人在鎮長辦公室要我將補助費交出來給他使用，做為鎮長公關、餐敘、送禮等用途，我認為補助費是我的薪資，就決定幫他代墊，故所領得之補助費，一部分用來處理東豐里事務，其他就用來支付被彈劾人的開銷，公私都有，但被彈劾人自己沒有實際從事東豐里長的業務，我有製作表格向被彈劾人請款，其中里長收入明細所列金額就是扣掉里內事務開銷的剩餘，用這些錢來幫被彈劾人代墊和開銷，被彈劾人知道我是用補助費幫他代墊，他還指示我，如果有人知道或在傳這件事情，就說支出鎮長公務費用，但其實我知道實際上並非如此等語；證人即被告李○溢則於花蓮地院證稱：林○謙是我小舅子，我之前有聽他講，他110年代理東豐里里長1個月後，被彈劾人就要求他把補助費交出來供他花用，他有記帳被彈劾人到底用了他多少錢，他的明細表我有看過但沒有全看過等語；而被彈劾人亦自承：林○謙有幫我代墊我的支出，他會做記錄再向我請款等語，另卷內並有「蛋糕」、「五月份支出明細」、「六月份支出明細」、「七月份支出明細」、「里長收入明細」等上開林○謙所述之請款表格在卷可稽，足證林○謙確有依被彈劾人之指示，將補助費用於被彈劾人之個人開銷上，參諸上開最高法院見解，自已構成侵占公有財物無疑，而被彈劾人先指派林○謙為代理里長，再要求林○謙將補助費供其日常使用，林○謙則配合以補助費為被彈劾人支付開銷，各自本於共同之犯意，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正犯之行為以完成犯罪，均為共同正犯。
被彈劾人及其辯護人雖辯稱不知林○謙是拿補助費幫其代墊支出等語，惟遑論已與上開林○謙及李○溢之證詞不符，且被彈劾人於偵訊及花蓮地院已自承林○謙就代墊費用會記錄再來跟其請款，其有看過林○謙請款之表格等語，而該等明細表已明白記載：「六月份里長薪資45,000」、「五月份里長薪資45,000」、「里長收入明細」、「東豐里長薪資一二月份剩餘費用76,555」、「東豐里長薪資三月份剩餘費用34,475」、「東豐里長薪資四月份剩餘費用37,786」、「東豐里長薪資伍月份剩餘費用40,250」、「東豐里長薪資六月份剩餘費用40,586」、「東豐里長薪資七月份剩餘費用41,006」等語，已清楚顯示林○謙每月所收到之補助費45,000元及扣除里內開銷後可供被彈劾人花用之各該金額，被彈劾人空言推稱不知情自屬卸詞而不足採。
被彈劾人及其辯護人復辯稱林○謙有追討該等代墊費用且被彈劾人也表示要還，未據為己有故不構成侵占等語，然查，林○謙固證稱：我有向被彈劾人請款，幫他代墊有點像借他，如果他不還就持續跟他要等語，而被彈劾人固供稱：林○謙代墊的費用我都有還，110年的部分我準備要還時就被調查才沒還等語，可知被彈劾人及林○謙就該等代墊款項主觀上係認為類似借款、短期周轉之性質，惟此部分之重點厥為，被彈劾人及林○謙將該等公款性質之補助費用於非東豐里事務之支出時，即已易持有為所有而完成侵占行為，事後是否有還款均非所問，易言之，公務員以公款來周轉，縱然事後再還就沒事了嗎？益證被彈劾人上開所辯實無解於其侵占公款之責，亦難脫免其非法侵占公款之違失。
至於被彈劾人及其辯護人另辯稱，被彈劾人及林○謙主觀上均認為補助費為里長薪資，故林○謙得自由使用等語，惟行為人客觀上實施違法行為，主觀上亦對於其所為之行為（構成要件該當事實）具有故意或過失，但行為人自認其行為並非法所禁止者，此時行為人乃欠缺不法意識，而為學理上稱之禁止錯誤。又所謂不法意識，意指行為人認識或意識到其行為違反刑罰規範之意，並不以行為人具體認識到刑罰內容為必要，僅需行為人認識到其行為為刑法（包括特別刑法）所禁止，即為已足。行為人若無誤信其行為合法之事實，即無禁止錯誤可言，本無刑法第16條規定之適用。一般而言，行為人有構成要件故意時，通常也會知道其所為乃法律規範或社會規範所不容，即推定其具有不法意識（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即便林○謙及被彈劾人均誤認補助費為里長薪資而非公款，至多僅屬是否具有不法意識而得減輕其刑之問題，而無礙於其等係故意侵占該等公款（即具有構成要件故意）之事實。
末就辯護人為被彈劾人辯稱，被彈劾人後續改指派俞○華為東豐里之代理里長，可見指派代理里長與侵占公有財物無關等語，然查被彈劾人於偵訊時供稱：林○謙說他不想做代理里長，要照顧父親忙不過來，我有慰留，但他後來還是於111年1月間辭職，我就再指派俞○華為代理里長等語，而俞○華則於花蓮地院證稱：被彈劾人說○謙比較忙，我有做過代表，希望我來服務，但他沒有要我把每個月領的45,000元交給他等語，可知當時係林○謙主動辭職，被彈劾人始無法再繼續將東豐里之補助費挪為己用，然不論接任之俞○華係因個人考量、和被彈劾人交情不深或其他任何原因而未再將補助費供被彈劾人周轉使用，亦不過係在不同情況下之不同作為，實無從以此反推被彈劾人指示林○謙將補助費供其所用時無侵占公款之犯意。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詢問被彈劾人上述事實，針對是否交由時任東豐里代理里長林○謙，以補助費代墊其個人開支乙節。其雖辯稱：「東豐里的里長離開後，一開始並不是由他來代理，那時候他也會幫忙代墊，之後是有一次他問我他代墊的費用可以用里長薪水代墊，我是有說要林○謙有代墊時，都要記好，再跟我太太申請費用，但我從沒要求他用里長事務費代墊，我一直都沒有這樣指示他，所以這些說法我有意見。」等語，意圖以對資金來源毫不知情且事後已償還為由，推卸行政責任。然查，被彈劾人身為地方鄉鎮首長，本應秉持高度廉潔操守，對於私人開銷或婚喪喜慶等公關費用，理應親自支應或確保資金來源正當，而非委由下屬長期代墊。被彈劾人身為具備多年從政經驗之地方行政首長，對於代理里長代墊款項之來源竟長期不聞不問，顯與常理有違，更遑論其對代理里長動用補助費公私不分之放任與默許，上述所辯僅係卸責之詞，實難採信，其違失之責至為明確。
[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728954]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728955][bookmark: _Toc524902730]按鎮長係屬公務員服務法第25條所規範之公務員，其執行職務如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依地方制度法第84條規定，應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復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及第9條規範，公務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違法失職者，應受懲戒處分，以維政府信賴並維護官箴。次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第22條第1款規定：「公務員對於下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一、承辦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之工程。」（註：原分別規定於該法第1條、第5條、第6條、第21條第1款；111年6月22日公布修正，法條文字雖略有調整，然實質內涵相同，非屬法律變更，爰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公務員服務法）。此外，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明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8點第2項規定：「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第16點亦規定：「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如確有必要者，應知會政風機構。」。
查本案被彈劾人於107年12月25日至111年3月9日之期間，擔任玉里鎮第18屆鎮長，依前揭地方制度法第84條規定，為公務員服務法所規範之人員；被彈劾人為圖私營宏羿建設財務周轉，放任配偶向承攬玉里鎮公所工程之廠商獲取資金融通，縱花蓮地院一審認刑事上尚難確證其對價關係，惟仍不礙其行政責任之追究。查本案廠商為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明定之職務利害關係人，被彈劾人身為地方行政首長，明知其配偶與得標廠商私相借貸情事卻未予規勸或迴避，其不作為實已破壞職務之清廉形象，更使廠商產生迫於標案順利而不得不借之壓力。其行為雖未構成刑事犯罪，然被彈劾人對違失情事早有預見卻放任為之，核有重大違失，難辭其行政懲戒之責。
次查被彈劾人指派玉里鎮公所機要人員林○謙代理東豐里里長，竟將具嚴格公款性質、僅限用於里務因公支出之補助費，恣意挪供個人日常開銷及公關餐飲私用。按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之規範與相關函釋，該項補助費屬公有財物，非屬里長個人薪給或所得，支用程序法有明文。被彈劾人雖辯稱對資金來源不知情且事後已償還，然其身為一鎮之長，應謹守廉潔操守，對於私人開銷與婚喪喜慶等公關費用，本應恪遵法定程序，確保資金來源正當，豈能委由下屬長期代墊而推諉卸責，此等行為顯未能謹守職務分際，嚴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已嚴重侵蝕政府信譽至深且鉅，違失情節確屬重大。
綜上，被彈劾人玉里鎮前鎮長蔡秋龍於任職期間，因其創立之宏羿建設需資金周轉，由其配偶（宏羿建設現任負責人）頻繁開立支票，向承攬玉里鎮公所工程標案之廠商尋求資金借貸。被彈劾人身為一鎮之長，明知上述行為已嚴重悖離職務廉潔，卻未予規勸阻攔，反縱配偶與職務利害關係人私相借貸，此舉顯未謹守職務分際，嚴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相關規範。又被彈劾人指派林○謙代理東豐里里長期間，長期挪用補助費以支應其個人公關及私人宴請費用，核有侵占公有財物之重大違失，除敗壞官箴外，更損害政府清廉形象及公信力至深，核其所為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第22條第1項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第8點、第16點第1項之規定，並構成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所定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懲戒法庭審理，依法懲戒。


附表、被彈劾人起訴時借款金額一覽表
	標案名稱
	債權人
	借款金額

	大禹壘球場標案
	陳○順
	1.96萬元
2.148萬5,000元
3.197萬元

	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舊游泳池改善計畫標案
	蔡○玉
	1.90萬元
2.60萬元
3.100萬元
4.150萬元
5.100萬元(購買中華路不動產)

	路面鋪設工程標案
	莊○忠
	1.250萬元
2.200萬元
3.200萬元
4.170萬元

	擋土牆工程標案
	黃○彥
	1.100萬元
2.200萬元

	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
	邱○一
	1.50萬元
2.50萬元

	小型工程案行收賄部分
	莊○圍
莊○龍
	1.20萬元
2.25萬元
3.25萬元
4.20萬元
5.10萬元(賄賂)

	代墊補助費
	林○謙
	起訴侵占金額：46萬8,000元
判決侵占金額：7萬142元


資料來源：花蓮地檢署起訴書及花蓮地院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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